附件3：

2010年东莞市工业设计机构资助申报指南

为提高我市工业设计整体水平，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的创造、管理、保护和应用能力，根据《东莞市促进工业设计实施办法》（东府[2007]85号）和《东莞市促进工业设计实施办法操作规程》（东科[2007]68号），制定本申报指南。
一、申报工业设计机构资助的对象

（一）国内外工业设计机构在我市设立分支机构；

（二）国内科研院所在我市设立工业设计机构；

（三）我市有一定规模的具独立法人资格的工业设计机构；

（四）我市内设工业设计机构的生产企业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从事工业设计满两年；

（二）工业设计专业人员不少于10人；

（三）上年度全年至少有50件作品获得国家专利。

三、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

（一）《东莞市工业设计机构资助申报书》（网上审批通过后在申报系统上打印）；

（二）申报单位在本市注册的证明文件（盖公章）；
（三）申报单位从事工业设计业务两年以上的证明（盖公章）；

（四）申报单位工业设计专业人员名单、学历证明、聘用证明等（盖公章）；

（五）上年度申报单位作品获得授权专利的清单（盖公章）；

（六）上年度申报单位在工业设计方面的费用清单（盖公章）；

（七）上年度申报单位的财务审计报告
（八）其他有关材料。
四、注意问题

（一）申报单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申报和提交相关资料，逾期不报或不提交相关资料，视为放弃。

（二）以《东莞市工业设计机构资助申报书》首页作为封面，不得另制封面。
